
立法會 CB(2) 3054/05-06(01)號文件 

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 
討論文件  

 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
進一步討論有關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檢討—— 
公立醫院的自費藥物供應 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與私營機構商
討供應病人自費購買藥物 (自費藥物 )的最新進展。  
 
背景  
 
2 .  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的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
經考慮立法會 CB(2)2654/05-06(01)號文件後，要求醫管局先
進 一 步 探 討 可 否 由 私 營 機 構 參 與 在 公 立 醫 院 內 供 應 自 費 藥

物，然後才決定是否應擴大醫管局藥房所供應的自費藥物類

別，由現時的三類 1 擴大至涵蓋所有醫管局向病人處方的自
費藥物。  
 
與私營機構的商討  
 
3 .  在 七 月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後 ， 醫 管 局 與 香 港 執 業 藥 劑 師 協
會、港九藥房總商會及香港兩大藥物零售集團的代表舉行兩

次高層會議，就可否由公私營機構協作在公立醫院內供應自

費藥物一事交換意見。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表示會徵詢業內

其他社區藥房的意見。私營機構代表對有機會與醫管局協作

表示歡迎，並認同有關藥物供應的安排須符合公立醫院病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現時醫管局藥房向病人供應以下三個類別的自費藥物：  

( a )  不 容 易 從 市 面 買 到 的 藥 物 (例 如 《 危 險 藥 物 條 例 》 (第 1 3 4章 )所 界 定 的

危險藥物、某些精神科藥物、腫瘤科藥物，以及免疫抑制劑 )；  

( b ) 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所 涵 蓋 的 藥 物 ( 分 別 為 干 擾 素 ( I n t e r f e r o n ) 、 紫 杉 醇

( P a c l i t a x e l )、生長激素及加以域 ( I m a t i n i b ) )；以及  

( c )  為 方 便 運 作 而 需 要 提 供 的 藥 物 (例 如 住 院 病 人 和 日 間 留 院 病 人 需 要 使 用

的藥物、注射藥物等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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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長遠利益。與會各代表亦同意有需要在工作層面上進行進

一步商討，以便制訂雙方協作模式框架。為此，雙方成立了

一個由醫管局及上述四個私營機構的代表組成的專責小組，

以便作深入商討。  
 
4 .  專責小組在八月至九月初共舉行了三次會議，至今已就
以下幾方面達成初步共識︰  

 
(a )  醫管局會考慮以招標方式邀請私營機構在公立醫院內

開辦社區藥房，向公立醫院病人供應自費藥物。各醫

院聯網至少會有一間大型公立醫院參與招標。鑑於各

間醫院的環境和要求各異，專責小組贊同應為各間醫

院發出獨立的招標章則。  
 
(b)  為確保所供應的藥物和所提供的專業服務的質素，設

於公立醫院內的社區藥房的運作在各方面都會受到規

管，包括開放時間、人手編制、設施和設備、配藥和

藥物諮詢服務、藥物質素、非處方藥物和健康產品的

供應、備存記錄、產品投訴和回收等。  
 
(c )  為了方便病人，設於公立醫院內的社區藥房須備存所

有醫管局處方的自費藥物。其他可於這些社區藥房內

售賣的商品則會於個別藥房的招標章則內訂明。  
 
(d)  參與的私營機構須保證所供應的自費藥物，會以市價

作為定價的基準。為確保參與機構遵守這個規定，招

標章則內會訂明適當的機制，作為一項強制條件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5 .  專責小組會繼續商討在公立醫院內供應自費藥物的協作
模式框架，期望可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前完成討論，為二零

零 六 年 年 底 ／ 二 零 零 七 年 年 初 正 式 展 開 的 招 標 程 序 作 好 準

備。不過，如有醫院未能物色合適的私營機構參與，醫管局

便會按照立法會 CB(2)2654/05-06(01)號文件所述的框架在這
些醫院擴大所供應的自費藥物類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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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 
6 .  請委員閱悉醫管局就公立醫院內自費藥物的供應與私營
機構所達成的初步共識，並提供意見。  
 

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 
醫院管理局  
二零零六年九月  


